事业单位法人登记服务指南

——设立登记（备案）

一、申请事业单位法人设立登记，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1、经审批机关批准设立；

2、有规范的名称和组织机构（法人治理结构）；

3、有稳定的场所；

4、有与其业务范围相适应的从业人员、设备设施、经费来源和开办资金；

5、宗旨和业务范围符合事业单位性质和法律、政策规定；

6、能够独立承担民事责任。

二、工作流程
	申请
	1.登录“机关赋码和事业单位登记管理网”https://gjsy.scopsr.gov.cn/，进行注册;

2.网上填报《事业单位法人设立登记（备案）申请书》《事业单位法定代表人登记申请表》，同时上传其他相关材料电子文档;

3.网上提交至荆州市事业单位登记管理局。

	受理
	1.查验申请材料是否齐全有效、格式规范;

2.按法定条件进行初审;

3.符合法定条件的予以受理,不符合的予以退回并说明理由。

	审查
	对受理的登记申请进行审查或派员核查。

	核准
	对经审查的登记申请进行终审,分别作出准予登记或不予登记的决定。

	发证
	颁发《事业单位法人证书》。

	公告
	公告核准登记（备案）为事业单位法人和核准登记的事项。


三、提交材料清单

1、事业单位法人设立登记（备案）申请书；

2、事业单位法定代表人登记申请表；

3、审批机关批准设立的文件；

4、拟任法定代表人现任该单位行政职务的任职文件（具有人事管理权限部门的有效任职文件。法定代表人一般为该单位主要行政负责人（正职）；特殊情况下，如尚未任命正职等，也可以从副职中产生，但需具有人事管理权限部门出具的确定该副职作为法定代表人的意见函）；

5、拟任法定代表人的居民身份证复印件或者其它身份证明文件；

6、由举办单位出具的事业单位开办资金确认证明。

7、住所证明；

8、登记管理机关要求提交的其他相关文件。

注：1、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等组织利用国有资产举办事业单位的，还应当提交举办单位的法人资格证明文件。

2、业务范围中有涉及资质认可事项或者执业许可事项的，需出示相应资质认可证明或者执业许可证明。

3、无法提交以上所列文件原件的，可以提交文件复印件，文件复印件应加盖发文机关或举办单位公章。

四、网上申报说明

申请人对申报材料的真实性负责，并确保信息非涉密。

1、登录机关赋码和事业单位登记管理网，点击左边“事业单位用户服务”，选择“申请设立登记”后点击，进行注册。

2、进入登记管理系统,网上填报《事业单位法人设立登记（备案）申请书》和《事业单位法定代表人登记申请表》。同时，将其他相关材料的电子图片（制作成JPG格式，大小不超过100K）上传到登记管理系统。

3、系统显示各项登记材料提交状态为“待提交”，单击“选择接受申报材料的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机关”，选定“荆州市事业单位登记管理局”，提交。

4、提交成功后,需及时登录登记管理系统查阅回复信息,并根据回复信息要求做相应处置。

5、收到登记申请审理通过信息后，下载打印网上填报好的《事业单位法人设立登记（备案）申请书》和《事业单位法定代表人登记申请表》。根据回复信息要求，在规定时间内，携带所有申请登记纸质材料到荆州市事业单位登记管理局办理领证和领取登录二维码等后续手续。

五、受理机构

1、地址：荆州市荆州区屈原路37号

2、名称：荆州市事业单位登记管理局（市委编办103室）

3、电话：0716-8715606
六、有关提交材料式样及说明

    （一）《事业单位法人设立登记(备案)申请书》填写说明。

    1、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不填。

    2、单位名称：经审批机关批准的第一名称。

    3、住所：本单位所在地的市、区（县）、乡（镇）及街道门牌号。应当填写邮政能够送达的详细地址。一个单位有多个办公地点的，填写主要办事机构所在地地址。
    4、举办单位：举办单位全称。
    5、经费来源：按照本单位经费来源情况，选择“财政补助”或“非财政补助”。

    6、开办资金：应与举办单位出具的开办资金确认证明数额相一致。

    7、开户银行及银行账号：填写单位开立基本账户的银行名称及账号。尚未开立银行基本账户的单位，暂不填写此栏目。

    8、审批机关及批准文号：填写批准本单位成立的机关全称和批准本单位成立文件的文号。

    9、执业许可证书：事业单位业务范围涉及资质认可事项或执业许可事项（如医疗、学历教育、出版、职业技能鉴定等）的，填写资质认可或执业许可的名称及批准文号（证书号）。

    10、机构规格：填写经审批机关批准的机构规格，未经机构编制部门审批的不填写。

    11、人员编制：按机构编制部门的批文填写，未经机构编制部门审批的不填写。

    12、从业人数：指单位的实有在职人数，包括按照国家有关规定通过签订劳动合同等聘用的人员（不含离退休返聘人员、短期临时工、季节工以及未按有关规定招用的人员等）。

    13、分支机构简况：按照机构编制部门的批准文件填写，未经机构编制部门审批的不填写。

    14、宗旨和业务范围：宗旨是指举办事业单位的主要目的，一般以一句话概括，后加句号。业务范围是对事业单位可以开展的业务事项的界定，一般是名词加动词的词组，各项之间用空格分开。宗旨和业务范围一般不超过100字，具体填写时可参考《事业单位登记管理须知》（下册）。国家机关举办的事业单位宗旨和业务范围要按照机构编制部门的文件批复填写；其他组织利用国有资产举办事业单位的宗旨和业务范围需简明反映举办单位的公益性、非营利性目的。

    15、待登记法定代表人意见：拟任法定代表人确认提交的所有申请材料的真实性，签署意见并签名、注明日期。

    16、举办单位意见：举办单位应当对申请人填写的情况认真核查，按权限由相关负责人签署“情况属实，同意申请”的意见，并签名、加盖举办单位公章、注明日期。

    17、联系人、联系电话和邮政编码：根据实际情况填写，请勿漏填。

    （二）《事业单位法定代表人登记申请表》填写说明。

1、姓名、性别、出生年月、身份证号、民族：应与居民身份证或其它身份证明的信息相一致。

2、家庭住址：填写居民身份证上的“住址”。

    3、户籍所在地：××省××市（县）公安局××派出所。

4、照片：网上申报时必须上传电子照片，报送纸制材料时贴彩色证件照片。

5、本人简历：拟任法定代表人的主要工作经历。

6、举办单位人事部门意见：举办单位对申请人填写的情况认真核查，签署意见并签名、加盖举办单位公章、注明日期。

（三）开办资金确认证明。

包括两个材料：《经费来源证明》和《开办资金确认证明》

经费来源证明

 

荆州市事业单位登记管理局：

由    （举办单位名称）举办的     （事业单位名称）的经费来源为：

□ 财政补助

□ 非财政补助

 

                                             (举办单位公章) 

X年X月X日
 

开办资金确认证明

 

荆州市事业单位登记管理局：

由    （举办单位名称）举办的     （事业单位名称）可用于事业单位法人登记的开办资金为    万元。

 

                            



         (举办单位公章) 

X年X月X日

（四）住所证明材料。

1、使用自有房屋的，出示房屋产权证明并提交其复印件；

2、使用租赁房屋的，提交房屋产权证明文件，出示有效期内租期一年以上的租赁合同并提交其复印件；

3、无偿使用他人房屋的，出示房屋产权证明、提交其复印件，并提交房屋所有者的授权使用证明；

4、无偿使用他人租赁房屋的，提交房屋产权证明文件和房屋承租人的授权使用证明，出示租赁合同并提交其复印件；

5、使用国家划拨的房屋的，提交上级部门的授权使用证明。

6、并提供举办单位出具的《住所证明》。

住所证明

 

荆州市事业单位登记管理局：

由    （举办单位名称）举办的     （事业单位名称），现办公地点为：荆州市XX区XX路XX号，特此证明。

 

                            



         (举办单位公章) 

X年X月X日

（五）注意事项。

1、登记信息需对外公开，请申请机构确保信息非涉密。
2、表内涉及的数字栏，一律用阿拉伯数字填写。
3、申报材料双面打印或复印，并按要求加盖公章。

